
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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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收集毕业生信息，学校汇总后向省教育厅上报生源信息





第一批派遣：一般为每年六月中下旬








教育厅审核生源信息并形成毕业生生源资格库，下发“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”和“毕业生就业协议书”；学校展开就业动员工作、开展就业指导讲座，组织专场招聘会





未赶上第一批派遣者








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网上或由传统方式进行交流，充分了解各自情况，双向选择





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，如用人单位无档案管理权，则协议书上需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或另提供人才市场接收函





毕业生将已签约协议第三联送交学院辅导员，由辅导员集中于第一批派遣截止日期前送交研究生就业办





毕业生将已签约协议第三联送交研究生招就办，招就办上报就业数据，定期到省招就中心领取报到证





违约：凭借原签约单位的毁约证明函（有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），到所在学院，认真填写《解除就业协议补领新协议书申请表》,并加盖学院公章后，将《申请表》及原协议书（一式四份）交到研究生招生与就业办，学校审核同意后发放新的就业协议书。





毕业生到学院辅导员处领取报到证，凭报到证到保卫处办理户口迁移证，持报到证、户口迁移证到新单位办理报到、落户等相关手续，档案由学校研究生部负责邮寄





就业办上报就业数据，在省招就中心指定时段内去省招就中心领取报到证，发放给各学院辅导员





毕业生到招就办领取报到证，凭报到证到保卫处办理户口迁移证，持报到证、户口迁移证到新单位办理报到、落户等相关手续，档案由学校研究生部负责邮寄









